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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
承辦人：蘇筱嵐

電話：04-7112175*46

傳真：04-7129659

電子信箱：arashix06@email.chcg.gov.

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永靖鄉永靖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9月23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體字第110033896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本文附件請至本府附件下載區(http://attach.chcg.gov.tw/)下載，附件驗證

碼：ZY5FHK

主旨：為利預防接種實務作業之需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

行疫情指揮中心(以下簡稱指揮中心)修訂COVID-19疫苗校

園接種相關作業程序，請貴校協助配合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0年9月17日臺教國署學字

第1100121644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作業程序本府前以110年9月10日府教體字第

1100318352號函諒達。指揮中心考量實務運作，相關作業

程序調整如下：

(一)有關現行COVID-19疫苗接種，主要透過「COVID-19公費

疫苗預約平台」（以下簡稱預約平台）進行意願登記，

並於符合預約資格時登錄預約接種，爰對於未於校園接

種作業之對象包含滿12歲之國小學生、未具學籍之自學

學生、境外臺校學生、未於校園集中接種時程當日接種

之學生、其他本國籍無國內學籍滿12歲至17歲（含）之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1100003725

■■■■■■學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0/09/23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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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少年，以及五專校內17歲（含）以下之專四及專五學

生等之接種作業，原由地方政府衛生局安排至指定合約

醫療院所接種，調整為由家長自110年9月14日起至預約

平台進行意願登記BioNTech COVID-19疫苗，再依指揮中

心後續公告時程，符合預約資格者或收到簡訊提醒即可

預約接種。

(二)由於COVID-19疫苗為緊急授權使用之產品，且首次於國

內提供青少年接種，請家長（監護人或關係人）完整填

寫COVID-19疫苗接種評估暨意願書（或立意願書人）之

各項欄位資訊，以利接種作業進行。另針對經由預約平

台意願登記及預約接種之滿12歲至17歲（含）學生/青少

年，請家長（監護人或關係人）陪同學生/青少年至合約

醫療院所完成COVID-19疫苗接種。

(三)另檢送指揮中心修訂之「COVID-19疫苗校園接種作業程

序建議指引」、「COVID-19疫苗校園集中接種作業程序

及工作指引」及「COVID-19疫苗校園接種作業問答輯」

（如附件），上述檔案已置於https://reurl.cc

/dxraG2，請逕行下載。

(四)各類型對象之接種作業模式，可視學校型態由學校、本

縣衛生局及本府教育處共同協調後執行，對於疫情期間

校園集中接種作業請依循相關防疫規範辦理，並妥善規

劃疫苗接種期程與課程之安排。另COVID-19疫苗為自願

接種性質，需經由家長與學生/青少年雙方皆具有意願接

種再執行，無須訂定學生接種完成率等相關指標及疫苗

接種之相關限制規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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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本縣各國民小學、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縣立高中、國立二林高級工商職業學

校、彰化縣立二林高級中學、國立北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、國立永靖高級工

業職業學校、彰化縣私立達德高級商工職業學校、彰化縣私立文興高級中學、國

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國立和美實驗學校、國立彰化特殊教育學校、國立員

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、國立員林高級家事商業

職業學校、彰化縣私立大慶高級商工職業學校、國立員林高級中學、國立鹿港高

級中學、國立溪湖高級中學、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國立彰

化高級中學、正德學校財團法人彰化縣正德高級中學、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

校、彰化縣立彰化藝術高級中學、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、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

中學、勵志中學

副本：彰化縣衛生局(含附件)、本府教育處(含附件)、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及課程發展

科(含附件)、本府教育處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科(含附件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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